
我們多少耳聞發生在竹塹城的一些早期社會運

動，聽過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卻不太

清楚這些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運動組織和自己的

家鄉有哪些關聯。這次帶大家回到 1920 年代新

竹左派運動最興盛的時期，重溫當時這塊土地上

人們未完成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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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收押

   1928 年 3 月 12 日上午，一群人由三台火

車客車護送，從新竹前往台北，約九點抵達

台北火車站。台北州保安課山下警部和數十

名警察戒慎恐懼地維持現場秩序。雖然台北

當天飄著雨，但車站仍聚集著數百名家屬及

親友。新竹騷擾事件所拘捕的八十幾名犯

人，不僅牽動台灣文化協會和相關文化與社

會組織人士，也轟動當時的台灣。政府下令

台北自動車會社差十台汽車，於雨中分別接

送，經由站前左邊的三線道路，前往位於福

住町的台北刑務所收容。1

   1928 年 6 月 14 日上午 ，此案於台北地方

法院刑事合議庭開庭，由崛內審判長、小田

村、小野判官陪席，內田檢察官立會，舉行

為期一周的審判。審判名單中除了少數幾位

被告年紀三十歲以上，其餘大多為十幾、

二十歲的年輕人。2

   這件案子十分轟動，合議庭被旁聽民眾擠

得毫無立錐之地，也因此發放旁聽證以管理

人數。3當日上午個別詢問被告的基本資料，

中午再開審犯罪事實，直到下午公判閉庭

後，許多與被告相關的旁聽人士仍未離去。

因人多雜沓，崛田審判長在審判進行時聲明

此公判有害公安之虞，宣布禁止旁聽，並命

旁聽之人退場，4 使場面旁聽者騷然。5 而後

審判持續下去，只在必要時的時候舉行公開

審判。

   這場撼動當時台灣的大事件為新竹騷擾事

件，我們將回溯到 1927 年 11 月 27 日的竹

塹城，重新來看這整件事情的始末。



內媽廟夜講

    新竹騷擾事件被當時媒體稱為「全部暴動

化」且當場被檢束者達一百二十餘名，也是

在台灣漢人武裝反日後最大的集體暴力事

件。6 然而，此事件的起因卻是一個在新竹

西門的內媽祖廟，由文化協會主辦的夜講活

動。

    當時的媒體和檢察官對此事件的起因各有

推論，有媒體認為是同一天中壢農民運動

後，妨害公務執行、暴力行為等思想惡化的

例子，7 而起訴此案件的內田檢察官則認為

起源是先前兩場檢束事件。去年 4 月 25 日

辦於竹蓮寺的文化講習被強制解散，當時他

們欲變更場地，卻被新竹郡警察課檢束；後

來楊國城、陳繼章等人 11 月 3 日同樣在西

門媽祖廟舉行演講會，也被大越巡查以「違

警條例」檢束。為了彈劾警察課的蠻橫無

理，他們在新竹街開政壇演說會。此一系列

針對警察的演講，11 月 18 日在豐原、23 日

在苑裡，後於同月 27 日在新竹舉辦。8 當時

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關係密切，同時新竹州

地區的運動又多為互相支援，因此被視為互

相牽動的遠因。

   時間來到的 27 日晚上六點，演講於西門

媽祖廟開始舉行。約莫七點半，楊國城、陳

金城及台中文化協會本部來支援者，三名講

者依序上台，因演講內容過於激進，被新家

警部命其中止，場內也因此出現些許騷動。

八點左右，林冬桂將「彈劾蠻橫的新竹警

察」講題加入議程之中，臨監的警部新家留

次郎因其內容有害公安，直接命其中止。此

時除場內越加混亂外，有人對警察叫囂、怒

吼，也有被即時檢束。新家警部鑑於維持秩

序困難，便馬上命令該集會解散。

   這個命令引來主辦方林冬桂與鄭明錄的不

滿與抗議，他們呼籲群眾前往郡役所，卻也

因此被警察檢束。從內媽廟南側的小木門退

場時，聽眾鄭金清直接拿廟內的籤筒向臨監

席丟去，巡查立即將其檢束。警察同樣將檢

束者從媽祖廟南側的小木門往郡役所押送，

此時場內取締的警察也催促聽眾退場。知悉

的人們陸續續向郡役所聚集。晚上八點二十

分左右，郡役所前面聚集的群眾，估算其數

約四五百人，與鐵欄內的警察互相對峙，衝

突幾乎一觸即發。9



包圍郡役所

   群眾從演講會場向郡役所聚集，隔著鐵門

與門前的警察官相對峙。後來主辦代表林冬

桂與郡警察課長瀨上光次詰問，林冬桂表示

若非調查需要就必須釋放檢束人，但上瀨光

次拒絕請求，並訓誡群眾的行為。

    隨著時間過去，郡役所前所聚集的人越來

越多，瞬間增加郡役所不穩定的情勢。對

此，警察又向民眾選出三位代表者對話，民

眾代表者仍如前面所言重述訴求，警察則認

為群眾毫無反省之色，衝突依然沒有化減。

    群眾中，彭金源首先大聲呼籲：「若欲

得台灣人幸福，需挽至郡役所，奪回檢束

者。」「想要台灣人獲得幸福的人就去郡役

所吧！」晚一點才到的陳金城也說：「台灣

人要得到幸福就不要退散！」他們原本八點

四十分在新竹座表演中國式劇場，聽聞此事

件便趕來郡役所，也聚集更多民眾加入。

    同時間，葉杜火土不只是大聲地叫著放開

檢束，還大喊「衝啊衝啊！」煽動群眾。楊

國城、李維京、吳通、陳繼章也喊著「早點

放開檢束者！」其中楊國城、李維京指揮民

眾丟石。群眾漸漸提高喊聲、突破警戒線，

警戒的警察閉鎖鐵門，狂熱的群眾突破警戒

線持續闖入門內，開始向並排於廳舍的警察

投石毆打，除破壞玻璃窗七十五枚等，新家

警部等九名人員也因此負傷。

    警察課員判斷尋常手段無用之後，開始檢

舉所謂的「不穩分子」，進入群眾中一一檢

舉，並急報新竹州警務部支援。高橋警務部

長特別召集五十名警員抓人，群眾逃離，被

援助警察課與州警部合力逮捕。暴力事件過

後，雖然已經檢束六十名，但當局認為應趁

此時一網打盡，因此當夜馬上搜查文化協會

新竹支部成員的家宅，檢束三十名。接著，

同年 12 月 5 日第二次大搜查決行，又檢束

二十餘名，帶至刑務所。經過嚴密的調查

後，放還二十餘名，剩下百名被告幾乎全部

起訴，進入豫審階段。

   「這是公正的檢束！」某警察官向日日新

報記者說道：「文協不只善於宣傳，同時善

於逆宣傳，如投石是因為警察拔劍，但受

傷者是警察官，群眾根本都沒有一個人受

傷。當局的處置是非常手段中最公正的方法

了。」10 然而真正的事實為何，寫在九十年

後的筆者也無法全部知道。



    同年 11 月 18 日，林冬桂等 15 名首犯選

擇撤回上訴與服刑，當日到台北大稻埕住宿

一晚，隔日下午林冬桂等人進入台北刑務所
18。11 月 11 號的《台灣日日新報》中報導，

林冬桂等 16 名懲役一年六個月，其餘 51 名

則懲役三個月，有兩個月執行猶豫期改罰金

或無罪。最後送入高等法院複審刑事部，調

查書中於 11 月 26 日開控訴公判，因檢察官

控訴 51 名被告，在最高法院的特別詮議後

於同日下午四點將檢察官的控訴取下。19

    此案件除了文化協會新竹支部為主的核心

人物須入監服刑之外，大多處以罰金，以當

時來說，如此重大的騷擾案件有此審判結果

實在不易。另一方面，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高

舉輕放，但相較徒刑，輕的罰金卻是讓整個

組織和地方社會逐漸瓦解的遠因。

審判與斷罪

    經由內田檢察官的調查，台北地方法院新

竹支部的豫審判定林冬桂等八十名被告有

罪。第一次審理，被告人均否認檢察官的調

查。檢察官論告自己證據充分，要求被告各

罰 50 圓、20 圓或 3 圓；古屋辯護士則以證

據不充分，辯論被告無罪。新竹騷擾事件上

記七名以略式命令罰金 50 圓（當時公學校

教師月薪約 30 圓、草帽師傅約 15 圓），不

服者則申立要正式判決。11

   原本應該於 6 月 14 日台北合議庭進行為期

一週的公開審判，然而堀田審判長卻在當日

閉庭前宣告禁止旁聽，於 21 日上午再次公判

開庭，對犯人領導者進行犯罪事實審理 12。

也因之後公判開庭的必要，法院於 26 日附

上更豫審處分，由小野判官為受命判官出差

新竹調查事件 13，於 7 月 4 日開始公判，7 月

5 日永山、古屋、水谷、佐佐木五位辨士加

入辯論，預定於 7 月 7 日結審，10 日公告 14。

   《台灣日日新報》於 27 日公告判決結果

與判決書大要。被告的刑期為三個月到一年

之間，其中有法院有約莫三年的執行猶豫

期，並將之前猶豫未決九個月的期間算入刑

期，罰金方面則是 30 圓到 50 圓 15，以當時

薪資水準而言是個不小的數字。

    在正式判決出來之前，文協的主要成員從

台北刑務所被保釋，林冬桂、鄭明錄等十一

名於 18 日保釋，分別坐自動車到台北文協

事務所，晚上回到新竹 16。判決出來後，文

協不服判決結果，保有繼續上訴的選擇。然

而 8 月 25 日，新竹郡警察課新家司法主任

（就是事件發生時的那位新家警察）搜查新

竹文協支部、新竹農民組合支部成員以及文

協幹部林冬桂家宅，押收證據書類，報紙報

導此搜查「內容秘密，但據聞是重大事件」17。

此次搜查或多或少影響事件後來的發展。



1927 年是個轉折的一年。1 月 3 日台灣文化協會

（以下簡稱文協）在台中的臨時大會分裂，原先

的主導人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先是退居幕後，漸

漸淡出，後於 7 月 10 日另組台灣民眾黨；原本

由林獻堂主導統一戰線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

動」也於同年分裂，文協聯署人數逐步下降，第

九回的請願書也被新文化協會公開表明反對。1

另一方面，因林獻堂參與 1925 年彰化二林事件，

加上隔年成立的台灣農民組合和文協原本就有合

作關係，因此當文協左傾後，文協與農民組合的

合作也變得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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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年新竹騷擾事件判決出來後，新光社七

月在「宜蘭俱樂部」公演的第四天遭警察禁

演，同月 14、15 日，於新竹座舉行「新竹

事件釋名演劇大會」後，就無演出紀錄。新

竹騷擾事件導致文協分裂，加上警察注意文

化劇，使資金難以籌措，大約於 1929 年之

後新光社就不見蹤跡。3 另一方面，新光社

成員受文化協會新竹支部支持，重要幹部如

彭金源本身為農民組合成員，陳金城和許多

人加入黑色青年陣線等無政府主義工運組

織，可以說是左派運動的集合時期。然而在

騷擾事件判決後，林冬桂赴中國、陳金城等

    這個時期，文協舉辦的活動有文化劇、電

影、演講會這三種形式。文化劇的部分，文

協在 1923 年開辦「文化演劇會」，作為新

的對外宣傳形式。1926 年，新竹支部林冬

桂成立「新光社」，聘請彰化新劇社周天啟

指導，在當地招募演員彭金源等二十名，並

於該年 11 月在新竹座舉行第一次公演《良

心的戀愛》。至 1927 年新竹騷擾事件發生

為止，新光社在新竹及全台巡迴多場演出，

演出的反應非常熱烈，當時全台各地爭相聘

請劇團演出，可以說是新光社與文化劇的黃

金時代。2

1920 年末的新竹左派運動——文化劇和演講會



退出新光社，從中可以發現文協二度分裂後 

，偏向無政府主義的成員開始脫離，文化協

會也在 1929 年 11 月舉辦第三次全島大會中

在上大派主導下開除連溫卿會籍，改由王敏

川領導，此後文協成了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

織。4

    至於演講會，它是當時文化協會協和農民

組合最常使用的宣傳和聚會方法，以新竹地

區而言，除了文協和農組積極合作舉辦演講

會之外，文協支持的新光社成員也常加入活

動。

    文協的演講會十分受歡迎，卻也經常被警

察中止。據《台灣日日新報》中紀載，1927

年 2 月的桃園演講被警察中止；51927 年 5

月由古屋辯護士主講，下午七時假內天后宮

與林冬桂為通譯演講農村問題的演講會，當

夜細雨霏霏、道路泥濘，但聽者聚集仍非

常盛大；61927 年 8 月林冬桂接續之前東京

磺溪會大會，晚上七點繼續開會，聽眾有

千三百名。林冬桂在此夜講表明，文化協會

以研究社會組織為主與打倒帝國主義無關，

並說「既然無關，從台灣來看，自無階級鬥

爭的必要，表現社會運動家，似對算盤上制

裁無異。」7；同月 25 日，主辦全島辯論大

會，分為晝夜兩次於公會堂開會。辯護士男

十七名，女三名，由林冬桂開場，其中男辯

士十五名皆因辯詞激烈被警察中止。8

   在文協左傾後，新竹支部活動非常熱烈。

1926 年 10 月的文協五周年總會以及 11 月的

第六回全島大會都在新竹舉辦，9 這個現象

直到新竹騷擾事件結束、文協再分裂時結

束。1930 年 11 月因應台灣總督府推行地方

自治，為了抨擊配合總督地方選舉的台灣民

眾黨與地方自治聯盟，臺灣文化協會新竹支

部於新竹公會堂，由彭金源、陳金城、鄭明

祿、戴友劍、陳花群、學金木、楊國城等人

於 20 日中午在公會堂舉辦針對撲滅民眾黨

以及地方自治聯盟的演講，並對民眾黨和自

治聯盟進行一番攻擊，曾數度被臨席警察終

止。10

   時序進入 1930 年代，隨著日本軍國化，

雖然推行地方自治，但台灣的言論自由卻又

被進一步的限縮。



    1927 年，日本從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

戰勝利下的經濟榮景中醒來，發生昭和經濟

恐慌，不僅使日本銀行資金套牢，臺灣銀行

也深受影響。殖民事業因資金缺乏難以展開 

，加上日本國會中止補助，臺灣總督府必須

完全負擔國內財政，因此深入台灣各項「殖

產事業」。

   面對諸如台灣拓殖株式會社、鹽水港製

糖、大日本製糖等大型國家資本，加上總督

府強迫推行一系列剝削體制，間接引發台灣

左派運動興起。1927 年前後發生的文協左

傾、農工運動興起皆是此背景下的產物。短

短幾年內，新竹進入第一次左派運動最興盛

的時期。

    當時知識分子對左派有不同看法。原文化

協會、後來成為民眾黨的創黨成員的新竹人

黃旺成，其日記中曾寫道：「來成記與傑先

坐，張先生亦來，言林冬桂不得信用於鄭

氏，蓋有阭（隱）惡也。11」而新竹騷擾事

件後，任職於豐原水利組合的張麗俊在其日

記中則寫出另一種看法：

  晴天，往組合，見新聞報昨年十一月廿七

夜，新竹文化講演被監督官吏中止，遂命令

解散，聽眾多抱不平，主推（催）者數人到

警察課質問解散理由，聽眾多隨在外候信，

巡查出逐散，遂觸公憤，不知何人持石投之，

打破玻璃，遂演起一場騷擾事件。本郡內

富紳林碧梧、張信義、張喬蔭三氏亦在主推

（催）中，並被檢束留置一共八十名，至前

月方開廷〔庭〕審問，延東京佐佐木、土屋、

水谷三辯護來伸冤，彼時未能公判，又延期

預審公判，至昨日堀田判官宣告前記三氏，

並該地鄭明祿外四名，合八名無罪而已，尚

七十二名俱有罪，或懲役或罰金不同焉。12

    雖然本身非文協成員，但張麗俊十分關注

此一事件的事後審判。當時報紙、審判書中

多抱持對被告不利的立場，如《警察沿革

誌》中認為文協 1927 年之後左傾逐漸激進、

暴力化，然而張麗俊認為觀眾是打抱不平、

巡查引起公憤、辯護士來台申冤等，其立場

站在被審判者一方。

    以上台灣民間知識分子不同的見解中，可

以發現台灣社會對於左派運動的見解仍然是

多元的。左派運動所吸引的年輕、底層群眾

參與，同時也代表著其多少有著地方群眾以

及年輕世代的意識，而非單純的煽動暴力的

團體。

   從 1927 年文協左傾後到騷擾事件的這一

段時間，新竹各組織間思想大致可以分為： 

以林冬桂為首的文協新竹支部，偏向研究實

踐社會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文協支持的新

光社成員，以及陳金城等人加入的黑色青年

陣線則屬於較為激進的無政府主義；如彭金

源等為農民組合的左派社會主義，和以民眾

黨為主的偏右派團體形成對比。從林冬桂對

於階級鬥爭的立場中可以發現，在台灣共產

黨正式進入農民組合並成為主要勢力之前，

強調「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因為軸心國

日本政府壓制的關係，被社會認為是危險

的。

大正浪漫吹拂下的美麗島——階級、民族與世代的交叉思辨



    在林獻堂所組的第一代文協分裂之後，可

見單以「民族」概念所進行的社會文化運動

已經出現窘境。左派運動的興起，代表部份

知識份子意識必須要擴散其運動社會階層，

用演講會、文化劇等吸引更多低階層的人加

入運動，這種力推文化與社會運動的無政府

主義式的運動，自然對於共產主義所倡導的

「階級鬥爭」抱持著批判的態度，同時政府

查禁的標準也比共產黨鬆。最後，多數為日

語教育較為普及後所出生的年輕世代，面對

殖民政府如此全面配合資本家的剝削模式，

很自然地走向無政府主義。

為誰而華麗——寫在民主之後

   「民主之後」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大正民

主之後的沒落感以及面對皇民化以及戰爭的

忍耐，一個是當代台灣社會民主後的反思。

20 世紀是個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紀，

隨著殖民經濟模式促進殖民地現代化，歷經

短期榮景後便發生經濟恐慌，解決方式就是

為了得到更多殖民資源或者從他國剝削更多

利益，卻引發大大小小的戰爭創造榮景，接

著戰爭擴張的循環。1920 年的大正民主思

潮以及 1927 年前後興起的左派社會運動是

個華麗浪漫的時代，卻同時隱藏著殖民體制

的惡，直到經濟恐慌時爆發。

    但這個「左派運動興盛期」卻維持不了多

久。新竹騷擾事件後許多左派運動者遭到逮

捕，1930 年後推行地方自治選舉又再度分

化台灣知識分子的立場，最後隨著 1932 年

世界經濟大恐慌，日本左派知識份子於獄中

大轉向，此時國內完全轉向軍國主義，台灣

則是推行皇民化、禁止漢文報紙等，種種因

素下，台灣的左派運動與言論也消聲匿跡或

轉為地下化。



　　我們想要召喚所有在新竹漂泊、生存、

紮根的你，將自己在新竹的人生經歷、到他

鄉讀書就業的感受或對家鄉新竹的反思等，

銘記下來。以切身經驗出發，寫一篇短文或

拍一張照片，與其他在新竹漂泊的人生，互

相映照。

　　無論批判，抑或是抒情，將你所見紀錄

下來吧！

看見新竹
旅人眼中的竹塹印象
　　給你十秒鐘，試著在腦海中浮現關於新

竹的記憶與影像，你會想到什麼？

　　模糊且遲疑。雖居於新竹，但往往直撞

這個問題，才發現自己並不了解新竹，反而

對外縣市比較熟悉。在新竹念書念了四年五

年六年，記憶中卻只有內灣南寮城隍廟等觀

光區，甚至宅得只有學校的風景、宿舍的影

像浮現眼前。不只新竹，大多數人對自己生

長之地沒有記憶，於是我們想問：你有多久

沒有好好停下來，認識您生活就學工作的蝸

居之處——新竹呢？




